
8.4.7   本条的设计要求与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4的第 11.2.6 条对应。  

主要功能房间主要包括间歇性人员密度较高的空间或区域（如会议室），以及人员经

常停留空间或区域（如办公室、卧室、起居 室等）。公共建筑空气处理措施包括在空气

处理机组中设置中效过滤段、在主要功能房间设置空气净化装置等；住宅建筑可设置独

立的空气净化器，或采用带空气净化功能的新风换气系统等。 


